关于组织申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的通知
建办科函[2007]478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的瓶颈制约也日益凸现，地源热泵的产能不能满足规模化应用的需求；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结合程度不高；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缺乏技术上的突破，生产成本较高等等。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产业化基地成为当前紧迫而重要的任务。为此，我部决定在“十一五”期间，确定一批部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通过产业化基地的培育建设，以提高太阳能热利用产品和热泵机组的生产能力，并进一步形成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材料、产品体系。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的重点领域是：与建筑结合的可再生能源设备、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建筑结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集成；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所需的部品、构件生产与研发。
　　请各地按照《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指南》和《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书》的要求，认真组织做好项目的申报工作。申报截至时间是2007年10月31日。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建设部科学技术司联系。
　　联系人：胥小龙
　　电　话：010-58934548

　　传　真：010-58934530

　　附　件：1.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指南
　　　　　　2.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件1：
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1、所申报技术中的主要或关键技术已在实践中证明是成熟、安全可靠的，其技术水平居行业先进水平；
　　2、企业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并拥有实施产业化的资金筹措能力；
　　3、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利于产业化发展，质量管理机构健全，人员素质较高；
　　4、申报主体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担项目必要的实力及良好的资信，科研单位要有成熟的技术应用实例和相应资质。
　　5、已列入建设部“十一五”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目录的单位优先考虑。
　　二、申报材料
　　1、填写《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申报书》（见附件2）；
　　2、编制《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化基地立项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产业背景及概况（目的、意义、环境、基础设施等现状和市场需求预测）；
　　（2）产业化目标和重点领域（从生产规模、技术路线、工艺装备、主导产品、产业布局与升级、辐射范围等方面提出）；
　　（3）主导产品计划达到的产业化水平（与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
　　（4）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适用范围和应用条件；
　　（5）推进产业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分析；
　　（6）推进产业化的技术方案和措施；
　　（7）推进产业化的实施计划及预算安排；
　　（8）技术合作单位的基本情况。
　　3、提供有关资格性证明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单位近三年的经营状况（包括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产业化示范项目实施的落实自筹资金的证明文件；
　　（2）地方、部门配套资金及其它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3）产业化示范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的国家或地方立项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应当在有效期内且未满两年，已开工项目需提供完成投资情况、工程进度及生产情况的证明材料。
　　（4）获奖、专利、通过产品认证、质量保证体系认证的相关文件和生产许可、市场准入文件等证明材料；以上申报材料一律通过网上申报，网址是：www.cin.gov.cn。同时，要报送书面文本2份，采用A4纸、4号仿宋字打印并装订成册。
　　三、申报程序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主管部门，根据申报重点示范领域和申报条件要求，负责组织本地区、本单位产业化示范项目的申报工作；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申报项目的初审工作；
　　3、通过初审的申报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将项目申报材料及其电子文档联合上报至建设部。
4、国资委所属企业的申报项目，应当由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国资委，经国资委初审同意后报送建设部。

附件2                       项目编号：       
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产业化基地申报书

示范项目名称                         
申 报 单 位                         （盖章）

主 管 部 门                           

实施起止年限                         
申 报 时 间                               


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二OO七年七月
	一、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关键技术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技术合作单位名称
	

	扩大产能预算安排(万元)
	
	资金来源渠道
	项目资本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二、项目实施单位（即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包括：企业名称，资产、技术、人才、设备现状，企业主导产品及产业化水平的现状，研究、开发、创新的现有能力，当前经营状况和其它技术、经济优势等）



	三、申报单位联系方式

	1、申报单位名称
	
	传真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2、技术合作单位名称
	
	传真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四、产业化发展规划概述

	


	五、产业化可行性分析概述

	

	六、城市建设主管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厅（委、局）、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八、建设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PAGE  
5

